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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有關我們品牌授權業務的業務資料更新  — 

於中國內地、台灣及日本授權大力水手予GAP

本公告乃經羚邦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自
願作出，旨在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更新本集團之最新業務發展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本集團作為美國品牌擁有人國王特點企
業聯合(King Features Syndicate)的授權代理，授權美國經典卡通人物大力水手予
被授權人全球休閒服裝品牌GAP，以推出一系列聯名時裝。該等大力水手系列
聯名時裝產品將於六月中旬左右在中國內地及日本上市，並暫定於七月在台
灣上市。

儘管本集團已參與大力水手品牌授權業務達4年以上，與GAP的合作實際上是
本集團首次將大力水手帶到日本的零售業。董事會認為，與GAP的合作有助於
在日本擴展品牌授權業務，符合本集團的5年策略計劃。

代表董事會
羚邦集團有限公司
主席兼執行董事

趙小燕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趙小燕女士、趙小鳳女士及馬正鋒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
董事為黃幸怡女士（太平紳士）；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馮英偉先生、梁陳智明女士及
黃錦沛先生（銅紫荊星章、太平紳士）。

註：  本文件中英文本如有歧義，概以英文本為準。


